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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9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标榜股份 股票代码 3011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立 贡翌华

办公地址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九村蒙

娜路1号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九村蒙

娜路1号

传真 0510-86218223 0510-86218223

电话 0510-86218827 0510-86218827

电子信箱

public@pivot-

group.com.cn

public@pivot-

group.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汽车尼龙管路及连接件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营

业务、主要产品和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尼龙管路及连接件等系

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冷却系统连接管路、连接件等。 公

司专注于乘用车市场的零部件配套领域，为客户提供具有高安全性、重要功能性的核心零部件，

系国内少数进入合资品牌整车厂供应体系的汽车尼龙管路优势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已广泛

配套于大众、奥迪、通用、零跑、比亚迪、标致、沃尔沃、奔驰、宝马等知名品牌的众多车型，与国内

知名的汽车整车厂和优秀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汽车尼龙管路制造

行业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与行业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455,346,767.76 526,359,022.46 176.49% 478,947,07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12,599,408.68 407,377,789.70 222.21% 306,022,239.41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517,839,811.21 478,722,736.79 8.17% 632,199,85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1,176,253.65 101,355,550.29 19.56% 124,152,69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0,013,316.92 97,903,513.06 12.37% 120,800,057.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322,934.86 102,250,386.10 40.17% 136,865,589.34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1.40 1.50 -6.67% 1.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1.40 1.50 -6.67% 1.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72% 28.41% -17.69% 41.20%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6,402,364.54 99,638,588.22 165,558,544.67 126,240,3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995,962.53 21,726,135.83 41,431,024.21 33,023,13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051,867.04 19,537,747.23 38,496,371.16 26,927,33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48,884.09 10,435,646.29 30,862,397.80 86,876,006.6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

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8,42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7,34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阴标榜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33% 30,000,000 30,000,000

赵奇

境内自然

人

16.50% 14,850,000 14,850,000

沈皓

境内自然

人

8.00% 7,200,000 7,200,000

江苏标榜

贸易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3% 3,000,000 3,000,000

朱裕金

境内自然

人

2.87% 2,580,000 2,580,000

蒋昶

境内自然

人

2.22% 2,000,000 2,000,000

沈炎

境内自然

人

2.22% 2,000,000 2,000,000

李逵

境内自然

人

2.22% 2,000,000 2,000,000

上海石雀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7% 1,500,000 1,500,000 质押 1,200,000

施明刚

境内自然

人

1.53% 1,380,000 1,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赵奇、江阴标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标榜贸易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

系：赵奇持有江阴标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5.00%股权并控制该企业，赵奇之父赵建明持有江苏标

榜贸易有限公司23%股权并与其亲属共同控制该企业，赵建明为赵奇之一致行动人。

2、股东赵奇、沈皓、施明刚、朱裕金、江阴标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赵奇、沈皓、施

明刚、朱裕金分别持有江阴标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5.00%、28.50%、6.50%、10.00%股权，赵奇担任

该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沈皓、施明刚担任该企业的董事，朱裕金担任该企业的监事。

3、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0.25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05,625,000.00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67,579,634.67元（不含增

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838,045,365.3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划至募集资金专户，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068号《验资报告》。

2、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目前已在上海市嘉定区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瑞澄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冰本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于2022年6月更名），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可以借助上海的人才及汽车产业聚集效应，加

强与汽车行业产业链的高效互动和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对客户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与

维护，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经营和

发展的需求。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总股

本408,716,044股为分配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81,743,208.8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

利润继续留存公司用于支持公司经营需要。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长海转债，债

券代码：123091）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6年12月22日为转股期。 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分配基数发生变动的（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增发新股、股

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动），则以未来实施本次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该预案

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海股份 股票代码 3001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费伟炳 范福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塘桥村

传真 0519-88712521 0519-88712521

电话 0519-88712521 0519-88712521

电子信箱 finance@changhaigfrp.com finance@changhaigf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玻璃纤维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是以叶蜡石、石英砂、石灰石等矿物为原

料，配合纯碱、硼酸等化工原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布等工艺制造成的，常用作复合

材料中的增强材料，电绝缘材料和绝热保温材料。

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纤制品及玻纤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玻纤纱、

短切毡、湿法薄毡、复合隔板、涂层毡等，为短切毡及湿法薄毡细分领域领军者。玻纤及其制

品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中重要的一类，拥有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性、机械强度高等多种性

能，在建筑建材、轨道交通、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各大国民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属于国

家倡导优先发展的新材料领域。公司现有玻纤纱产能30万吨，玻纤纱是玻纤制品的基材；短

切毡广泛应用于汽车车顶棚、货车箱体、卫浴洁具、大型储罐、透明板材等多个方面；湿法薄

毡可用于内外墙装饰、屋面防水、电子基材等方面；复合隔板可应用于蓄电池中；涂层毡可

应用于建筑建材中。

公司除玻纤业务外，通过子公司天马集团进行树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不

饱和聚酯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可以与玻璃纤维等材料组成复合材料，拥有轻质、高强、多

功能等特性，广泛应用于工业、交通、运输、国防、电子等领域，公司树脂业务产品是玻纤复

合材料的重要原材料，是公司主营业务的产业链延伸。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模式分为采购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三大块。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比价采购的方式选择供应商。

在总经理的领导下，公司采购工作实行以采购部为核心的统一管理。 相关部门制定生

产所需物资的采购计划；技术中心负责制定、审核、批准重要物资的采购技术文件和重要物

资清单；采购部负责组织对供应商的考核与评价，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负责按采购计划实

施采购；质控部负责对采购产品进行检验、试验和验证，并参与供应商评价。

2、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采取柔性生产方式。 销售部与国际贸易部根据订单

签订情况、生产销售情况、库存情况，结合车间生产能力，向生产调度中心填报销售计划或

订单；生产调度中心根据销售计划或订单，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计划单，调整生产线产品品

种及规格，同时向采购部下达材料采购计划单，并通知检验、仓储等相关职能部门。

3、营销模式

公司外销产品采用“经销商+展会” 模式。 一方面由经销商采购公司产品，以“常海”

品牌进行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国内定期行业展会展示产品、接洽国外客户。 公司参与

的主要展会包括：世界最大的复合材料展会法国JEC展会，中国复合材料工业技术展览会，

美国复合材料展览会，新加坡JEC展会等。

公司外销所采取的“经销商+展会” 模式，具体而言是指公司通过展会与潜在用户接

触并结成销售关系；为节省外销成本，公司对外销售设置区域独家经销商，即公司产品直接

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销售给终端客户。

公司与经销商签订一定期限指定区域的独家经销协议， 销售价格基于公司定价政策，

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具体发货时间视客户订单需求并结合公司生产计划

安排确认；公司收到客户订单后，开具形式发票交客户确认；发货完成后备全整套单据，开

具正式发票。 货款结算则根据客户信用情况，采取L/C（信用证）结算、T/T（电汇）结算、

D/P（付款交单）结算以及上述结算方式的组合。

公司内销产品采用直销和代销模式，直销模式利用报刊杂志等广告方式，直接面对终

端客户销售。

（三）业绩驱动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10万吨/年无碱玻璃纤维粗纱池窑拉丝技术生产线项目扩产的产能

释放，产销规模有所增加，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公司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全年营收较上年同

期实现增长，报告期内整体盈利水平有所提升。

2、坚持项目建设创新与产品技术创新相结合，符合国家战略方向，报告期内，因公司享

受高新技术企业购置设备加计扣除的相关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

期有所减少。

3、 报告期内，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为

21,016.82万元，主要系处置贵金属的收益及固定资产所得税加计扣除等所致。

（四）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发展阶段

我国玻纤行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能规模不断扩大。进入

21世纪后产量更是飞速增长，目前已成为世界玻纤第一大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行业发

展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 2000年以前，我国玻纤行业以坩埚生产法为主，产量小，主要

应用于国防军工领域。 2001年开始，池窑技术开始在国内快速普及，国内产量快速提升，但

以低端品产出为主，严重依赖出口。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市场规模萎缩，我国玻纤

行业弯道超车，一举成为全球产量第一大国。 2014年后，我国玻纤产业开启升级换代时代，

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期，对海外市场进出口依存度逐步降低，国际市场影响力明显提升。

我国玻纤行业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行业进出口依赖度下降，总体来看，我国玻纤产量

持续高速增长。 经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我国玻璃纤维纱总产量达到 687�

万吨， 同比增长10.2%。 从进出口数据看，2022年我国玻璃纤维及制品出口总量为 183万

吨，同比增长 9.0%；进口总量为 12.47万吨，同比下降31.5%。进口量总规模创十年来新低，

当前我国玻纤行业对玻纤进口的依存度下降。

从国内产量来看，玻璃纤维行业产量集中度较高，我国玻纤生产企业具有较强的集群

效应。 但在销售方面，玻璃纤维因其优异的性能，在各地经济发展中被普遍使用，不具有区

域性。 玻纤行业因其技术专业化和规模生产的特点，加上国家政策对进入条件的限制以及

下游复合材料行业对玻纤品牌的重视， 使大型玻纤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愈发明显，行

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玻纤下游应用广泛，其增速与宏观经济数据有相关性：玻纤在绝缘性、耐热性、抗腐蚀

性、强度等方面性能优异，在很多领域逐步替代钢、铝、木等传统材料；同时，风电、电子、汽

车等领域的新变化不断拓宽玻纤的应用场景。因此，玻纤需求与宏观经济指标相关性较好；

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宽，行业增速又将高于经济增速。 中国玻纤消费量和GDP与工业增加值

增速有一定相关性，国内玻纤行业发展较快，同时部分下游行业需求周期性、政策性较强

（建筑行业周期性强，风电抢装政策性较强等），导致玻纤消费量增速波动性较强，且明显

高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速。

作为一种无机非金属纤维材料，玻璃纤维具有优异的机械力学性能、物理化学稳定性

和耐高温性能，是生产风电叶片、高温烟气滤料、建筑保温材料体系增强骨架、轻量化汽车

及轨道交通部件等产品的关键材料。 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将玻璃纤维及玻纤制品列入《战

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 政策扶持下，我国玻璃纤维行业将得到快速发展。 长远来看，中

东、亚太基础设施的加强和改造，对玻纤需求增加了很大的数量，随着全球在玻纤改性塑

料、 运动器材、 航空航天等方面对玻纤的需求不断增长， 玻纤行业前景乐观。 国务院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城乡建设

碳达峰行动”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等十大行动，而玻璃纤维是支撑能源、建筑、交通

等领域绿色低碳行动的重要基础材料。

建筑业是玻纤应用最传统也是需求最大的领域，主要包括基建和房地产两大部分。 纤

维复合材料用于建筑领域是名副其实的绿色建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建筑

业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建筑工业化和绿色建筑，随着建筑节能减排政策的实行，以玻

纤及其复合材料为主体的绿色建材或将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汽车产销复苏以及轻量化驱动下，玻纤在汽车领域需求将获得快速增长。 当前我国

已经实现平均百公里油耗5.0L；我国《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指出，到2025年，新车

平均燃料消耗量乘用车降到 4.0L/百公里，未来我国汽车玻纤用量仍有望增加。 此外，新能

源汽车对于轻量化的需求更为迫切，轻量化可以增加其续航里程，从而减少动力电池更换

次数、降低使用成本。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22年，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产

销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和93.4%，市场占有率达到25.6%，

高于上年12.1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将持续拉动对玻纤轻量化材料的需求。

市场对风电叶片的利用效率要求越来越高，发电机组向大型化发展，风机的叶片长度

将不断增加，叶片的轻量化、高强度、低成本也将成为相关复合材料未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

势，也为原材料制造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如高模量玻纤等新材料需要不断实现自身

性能的突破，从而满足风电叶片更长、更轻、更强的应用需求。 1GW风电叶片需 1万吨玻纤

用量，而随着风机叶片朝着大型化趋势演变，每千瓦风电叶片所需玻纤、碳纤以及芯材用量

将增加。 未来风电叶片用高性能玻纤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电气绝缘与电子通讯领域相关的复合材料制品，包括覆铜板、雷达天线罩等，纷纷迎来

产品升级换代，需求稳中有增；在化工防腐领域，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加强，各类环保工程

建设方兴未艾，复合材料在脱硫、防腐存储、石油储运等领域迎来快速发展。除此之外，伴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复合材料制品在现代农业、畜牧养殖、体育休闲以及办公日用、医

疗康复等领域，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 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

方式向集约化、精细化转变，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传统工业材料的更新换代，下游应用领

域不断拓展，玻纤及其复合材料将加速在新兴领域的渗透，迎来新一轮的增长。

2、行业周期性特点

作为一种化工新材料，与金属相比，玻纤具有耐高温、抗腐蚀、强度高、比重轻、吸湿低、

延伸小、电绝缘及性价比高等一系列特性，节能降耗效果好，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周期性不

明显。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从玻纤生产、玻纤制品深加工到玻纤复合材料制造的完整

产业链的玻纤企业，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无纺玻纤制品综合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数能

制造高端玻纤毡制品并不断进行制品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业链的完整，使得公司能

够按照产品需求调节上游产品性能，提高玻纤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与产品开发周期，并

能通过产业链的拉长转移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5,569,068,342.84 4,696,931,988.26 18.57%

3,878,174,862.7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50,193,156.03 3,494,292,251.95 21.63%

2,962,989,969.7

6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3,017,025,703.59 2,506,397,405.59 20.37%

2,042,508,062.7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7,303,048.49 572,409,161.57 42.78% 270,692,60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7,134,887.77 489,139,159.49 24.12% 253,093,48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1,595,446.39 598,002,891.49 -6.09% 433,361,68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0 1.40 42.86% 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9 1.29 46.51% 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3% 17.75% 3.38% 9.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3,994,832.50 783,040,134.25 759,342,080.87 720,648,65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005,913.96 200,149,865.58 174,238,045.39 214,909,22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173,544.02 189,575,302.64 152,048,436.14 83,337,60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01,932.03 183,848,412.95 106,069,971.01 145,975,130.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114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976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鹏威 境内自然人 41.71% 170,474,412.00

127,855,809.0

0

杨国文 境内自然人 10.57% 43,200,000.00 32,400,000.0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六零三

一组合

其他 2.48% 10,134,500.00 0.00

常州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 9,111,616.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八组合

其他 1.76% 7,188,472.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领先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0% 4,493,375.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1.01% 4,122,935.00 0.0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六零三

二组合

其他 0.99% 4,038,388.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价值

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3,624,599.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瑞享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8% 2,772,022.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杨国文与杨鹏威系父子关系，杨国文及杨鹏威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前述情

况外，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

长海转债 123091 2020年12月23日 2026年12月22日 54,974.69

第一年0.3%、

第 二 年

0.6%、

第 三 年

1.0%、

第 四 年

1.5%、

第 五 年

1.8%、 第六年

2.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2020年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

【2022】第【120】号01），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长海转

债” 信用等级为AA。 上述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定期或不定期对评级

对象进行跟踪评级，届时，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全文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23.77% 25.69% -1.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0,713.49 48,913.92 24.12%

EBITDA全部债务比 79.62% 68.08% 11.54%

利息保障倍数 36.41 29.63 22.88%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5月14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投资建设

60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并经过2021年6月1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满足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和产能布局的需要，进

一步完善从原丝生产、制品加工到复材制造一体化的玻纤生产产业链，增强公司的行业竞

争力， 公司拟投资建设60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

634,698.46万元：固定资产投资596,698.46万元；流动资金为38,000万元。 本项目建成后，

公司现有产能将得到进一步扩充，产品结构更加合理，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同时拓展了产品

的应用领域，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对提高公司经济效益有积极的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已竞得实施该投资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投资项目一期

已开始建设。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5月15日、2022年4月13日、2022年11月24日公司刊登在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投资建设

60万吨高性能玻璃纤维智能制造基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关于竞得土

地使用权并签署出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及《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并签

署出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

2、 公司曾于2021年7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继续出售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出售部

分闲置的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用贵金属铑粉不超过100kg，授权期限自该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已择时出售部分闲置贵金属铑粉。 鉴于上述交

易事项前次授权期限期满，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继续出售公司部分贵金属资产的议案》，为进一步

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充分盘活存量资产，同意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授权公司

总经理及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条件下，根据贵金属市场情况，继续对

外择机出售不超过50kg闲置贵金属铑粉。 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交易方式、 交易时

间、交易数量、交易价格、签署相关协议等，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继续出售公司部分贵金属资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7）。

3、2020年11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吸

收合并其子公司的议案》。 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经营管理需要，为整

合资源，优化治理结构，减少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拟以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

材二五三厂）为主体吸收合并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常州天马集团

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存续经营，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注销，其全

部资产、负债、权益、人员及业务由天马集团依法承继。 2022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终止吸收合并其子公司的议案》，

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事项进入实施阶段后，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考虑

到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业务需求及其产品品牌的延续能力，更好的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经审慎研究，合并双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吸收合并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21日

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终止

吸收合并其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4、2022年4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天马集团年产8万吨高端高性能玻璃纤维及特种织物高端化技改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为了进一步扩充产能，优化和提升产品

性能，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布局，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原建材二五三厂）拟将原有的一条

年产3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升级改造为一条年产8万吨高端高性能玻璃纤维及特

种织物生产线， 该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8万吨高端高性能玻璃纤维及高性能特种织物的

生产能力。 项目总投资59,949.22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50,949.22万元 (含铂铑合金投资

12,147.38万元)；流动资金为9,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投资项目尚未开始技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天马集团年产8万吨高端高性能玻璃纤维及特种织物高端化技改项

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5、为优化公司管理结构，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综合成本，报告期内，公司将其持有的常

州长海气体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以1,062.39万元全部转让给江苏天泰特种气体有限公

司，交易双方于2022年7月31日签署了《常州长海气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常州长海气体有限公司股权，自转让日开始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江苏天泰特种气体有限公司将持有常州长海气体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主

要为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需特别提示的重要事项。 报告

期内相关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

300196

证券简称：长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11

债券代码：

123091

债券简称：长海转债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4月10日，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

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22年年度报

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23年4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969

证券简称：恒帅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29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800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帅股份 股票代码 3009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维明 蒋瑜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宁

路399号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通宁

路399号

传真 0574-87050870 0574-87050870

电话 0574-87050870 0574-87050870

电子信箱 hszqb@motorpump.com hszqb@motorpum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车用电机技术、流体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

的汽车电机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依托现有电机和流体技术，将现有业务规划布局为四大

业务单元。 在电机技术领域，划分为电机业务、电动模块业务；在流体技术领域，划分为驾驶视觉

清洗系统、热管理系统业务。

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为整车厂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稳定性高、品质可靠的车

用电机、清洗泵、清洗系统等产品；有着深厚的技术沉淀和丰富的生产经验，熟悉汽车行业对汽

车零部件在一致性、功能性与稳定性方面的高要求；具备与客户同步研发的能力，为客户在自动

化、智能化以及清晰视觉等应用领域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在行业内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公司主要产品示意图：

1、流体技术产品

驾驶视觉清洗系统业务单元主要包括汽车清洗泵、清洗系统产品、智能汽车高级驾驶辅助

系统（ADAS）传感器的主动感知清洗系统等产品；热管理系统业务单元主要包括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系统的冷却岐管、电子循环泵等产品。

在目前的汽车产业内，不管是传统燃油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公司流体技术产品属于汽车

必须配置的产品和功能之一。 随着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不断产业升级，具备系统化平台化开

发、模块化制造、集成化供货能力的业内企业具备更强的行业竞争力，并日益成为行业的发展趋

势。公司在流体相关技术领域有深厚的积累，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系统解决方案配套能力。主要客

户除包括宝马集团、广汽本田、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东风启辰、上汽通用、广汽集团、长城汽车、

吉利汽车、中国一汽等诸多传统整车厂外，对北美新能源客户、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华人运通等

新能源汽车整车厂亦已批量供货。 得益于公司在清洗领域的技术积累与新客户开拓，公司在流

体技术产品领域收入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 2022年清洗泵和清洗系统产品合计实现收入

39,136.31万元，同比增长11.71%。主动感知清洗系统属于公司针对清洗系统领域产品的前瞻性

布局，相较传统清洗系统产品，该产品的智能化程度和复杂程度均有大幅提升，在未来高级别自

动驾驶领域会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公司已完成该产品的技术开发，目前已向部分客户小批量交

样并进行路试。

依托清洗系统的业务布局，积极顺应汽车新能源化、电动化趋势，热管理系统业务单元布局

初见成效。 目前，公司已进行热管理系统领域的“电子循环泵、阀、歧管” 等产品的开发，其中冷

却歧管产品业务增速较快，2022年实现收入5,159.94万元，同比增长46.57%?。

2、电机技术产品

电机业务单元主要包括后备箱及侧门电机、风扇电机、ABS电机等产品；电动模块业务单元

主要包括隐形门把手驱动机构、充电小门执行器等产品。

近年来，汽车行业在“新四化” ，即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共享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日益明

确。并且得益于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支持，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发展尤

为显著和迅速。 为了提高汽车使用的舒适度，拓展汽车增值空间，过去利用手动控制的机械装置

均可实现以电机方式执行驱动。 公司一直关注现有产业和技术与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的

结合，积极开发电机领域产品的其他应用场景。 公司开发了应用于汽车后备箱及侧门的后备箱

电机、吸合锁电机、磁滞器电机，应用于汽车空调鼓风的风扇电机，应用于汽车门把手的隐形门

把手驱动机构，应用于汽车充电系统的充电小门执行器、应用于汽车车门自动开启的电动门电

机等。 2022年公司诸多电机品种业务增长迅速，实现收入26,844.82万元，同比增长56.56%。

依托电机作为基石产品形成的良好口碑， 电动模块业务旨在提升各电机的整体附加值，提

升整体单车价值量，在各细分应用场景中由单一电机配套向总成化、系统化产品配套发展，形成

更具深度的壁垒优势。 公司已在隐形门把手和充电小门领域实现“电机+执行器” 的产品拓展，

未来有望向集成度更高的系统产品发展，并且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上发掘“1+N” 的产品开拓机

会。

此外，公司持续投入电机技术和新型磁性材料的研发，近期在谐波磁场电机技术和新型磁

性材料技术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技术突破。 电机是基于磁场的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

的电磁装置，公司研发的谐波磁场电机技术从传统电机的利用基波磁场转变为利用谐波磁场进

行电能转换，是对电机底层技术的颠覆性正向开发，已有部分技术成果申请了相关专利。该电机

具有功率密度高、体积小、材料成本更节约、电磁干扰少、轴电流腐蚀减少、电机寿命提升等优

势，具备较为广泛的应用场景。 目前，公司已与德国伦茨（Lenze）合作，开发了应用于物流系统

的滚筒电机产品，后续会持续将该电机技术应用于其他应用场景中。 磁性材料是决定电机性能

的核心材料之一，为配套谐波磁场电机技术特殊的设计要求，公司已投入多方技术力量定制化

开发了配套的磁性材料， 按计划相关研发项目预计于2023年进行新型磁性材料的产业化落地，

逐步搭建小批量中试线。

基于现有技术积累， 公司不断开拓流体技术及电机技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2022年

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领域的收入为19,394.18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26.47%，收

入实现较快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元

2022年末 202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年末

总资产 1,174,524,437.81 944,721,589.73 24.32% 441,878,89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14,763,427.68 786,396,858.23 16.32% 316,612,705.58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年

营业收入 738,754,534.13 584,449,548.46 26.40% 341,122,31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5,530,708.49 115,596,634.10 25.90% 66,355,18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0,340,644.55 103,131,854.64 26.38% 61,379,01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8,397,558.19 67,655,570.19 134.12% 78,524,44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82 1.58 15.19% 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82 1.58 15.19% 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7.14% 18.88% -1.74% 23.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3,701,938.38 158,451,186.63 202,100,023.38 214,501,38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1,789,573.32 34,910,718.68 41,009,537.23 37,820,87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520,862.20 27,939,460.79 38,347,725.97 35,532,595.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495,119.29 23,412,460.59 37,679,695.21 55,810,283.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

差异

□是√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8,346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8,94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恒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3.59% 42,868,113.00

42,868,113.0

0

俞国梅

境内自

然人

17.86% 14,289,371.00

14,289,371.0

0

宁波玉米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55% 2,842,516.00

2,842,516.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新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1,860,427.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1,033,540.00

交银施罗德基金－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险－交银施罗

德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

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可供出售）

其他 1.26% 1,004,666.00

交银施罗德基金－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险－交银施罗

德国寿股份均衡股票传

统可供出售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7% 699,112.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汇智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427,600.00

深圳市柏霖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6% 369,4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富通改革驱动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4% 35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宁波恒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股东为许宁宁（持股比例100%）；

许宁宁、俞国梅为夫妻关系；许宁宁为宁波玉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3.5%）。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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